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界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福建省消防条例》和公安部《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结合我省消防工作实际，下列经依法登记注册或预核准的个体工商户是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单位”的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
二、符合以下条件的公众聚集场所：
（一）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含本数，下同）的经营可燃商品的商场（商店），不具娱乐功能的餐饮场所；
（二）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的其它公众聚集场所。
三、住院床位在20张以上的医院、诊所、养老院、福利院。
四、幼儿人数在50人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
五、有固定场所生产、储存或经营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个体工商户。
六、同一时间同一建筑内员工数在30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木制品、家具、塑料、食品加工和纺织、印染、印刷、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工厂或加工作坊。
七、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汽车维修场所。
八、总储存价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可燃物品的仓库、堆场。
